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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百胜餐饮集团
恭祝《中国食品餐饮报道》创刊！

在业界被称为“中国商标第一
案”、价值达 1080亿元的王老吉商标
之争在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拉锯战后，
近日被裁决。

5月 12日，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广药集团”）发布公告称：根
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裁决，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收回鸿
道（集团）有限公司的红色罐装及红色
瓶装王老吉凉茶的生产经营权。

至此，引起食品行业乃至社会广
泛关注的广州药业与加多宝母公司鸿
道集团关于王老吉商标的纠纷终于落
定。

加多宝悄然换装似有前兆？

《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大概
从 2011年年底开始，加多宝就开始
“去王老吉化”，原来摆在卖场、超市食
品饮料货架上醒目的红色“王老吉”，
变一面是“王老吉”，一面打着“加多
宝”的红罐包装。
此外，从 2012 年 3月份起，在电

视台黄金时间播出的广告宣传上，虽
然产品依旧具有原来“王老吉”的视觉
冲击力，旁白也依然鼓动人心，然而，
产品包装上却以“加多宝”代替“王老
吉”，旁白上更没有提及“王老吉”一个
字眼。

上述举动，被业界解读为加多宝
悄然换装的背后，是已经开始为失去
“王老吉”做准备，其已意识到败诉的
结局。

加多宝北方区域的部分经销商向
记者介绍，加多宝近期新出的部分红
罐包装上已没“王老吉”字样，此外今
年销售目标也大幅下调。
据记者了解，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日前作出裁决，广药集团
与加多宝母公司鸿道集团签订的《“王
老吉”商标许可补充协议》和《关于“王
老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补充协议》
无效，鸿道集团停止使用“王老吉”商
标。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对加多宝而
言，这一纸裁决有“双重打击”的意味：
一方面，这意味着王老吉花费多年心
血养大的能为自己挣来大钱的“孩子”
王老吉，不得不忍痛还给其“亲生父
亲”广药集团，而作为“养父”加多宝此
前付出的心血可谓前功尽弃。
另一方面，上述两份协议被仲裁

无效的结果，表明广药集团与香港鸿
道集团的“王老吉”商标许可使用合同
至 2010年 5月 2日已终止。而 2010
年 5月 2日后，鸿道集团继续授权子
公司加多宝集团生产销售红罐王老吉
的行为已属侵权，且侵权时间长达 2
年。这意味着 2010年 5月至今市面上
所售的红罐王老吉，均属于侵权产品，
广药集团有权对损失进行追索。
资料显示，1997年 2月 12日，广

药集团注册申请了“王老吉”商标。随
后，广药集团旗下公司与香港鸿道集
团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鸿道取
得了独家使用“王老吉”红罐生产销售
使用权。2000年双方第二次签署合
同，约定香港鸿道集团对“王老吉”商
标的租赁期限延至 2010 年。随后，
2002年至 2003年间，鸿道集团又与
广药集团签署补充协议，租赁时限延

长至 2020年。
但广州医药集团认为，原广药集

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李益民是在收受
贿赂后，才签订商标租赁时限延长协
议的，因此认为，该补充协议无效，商
标租赁期限已于 2010年到期。

李益民案在 2005年 7月由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法院
认定其收受贿款人民币 20.9万、港币
329万、美元 2.5万，对其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加多宝集团于 1997年获得了广
药集团的“王老吉”商标授权，并于
2002年对王老吉进行了大规模的品
牌重造活动，“怕上火，喝王老吉”已然
成为广告语中的经典之作。

在广药集团负责此案的仲裁代理
人看来，鸿道集团透过“非正常手段”
与广药集团原高层李益民签订的 2个
商标使用许可补充协议，直接导致了
国有资产的流失。他称，也正是因为鸿
道集团触犯《合同法》第 52条规定，最
终导致了鸿道集团的败诉。

巨额补偿

有饮料行业专家分析称，此次裁
决结果对加多宝十分不利。加多宝败
诉不能再使用王老吉商标，还要在竞
争的凉茶饮料市场“从头开始”打造自
有品牌，还有可能面临巨额的商标使
用费补偿。
对此次仲裁结果，广药集团表示

认同和赞赏，并认为，这一仲裁结果必
将对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进一步促进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着积极和深远的
意义。

广药集团还称，从 2000 年至
2011年，鸿道集团付给广药集团的商
标使用费仅从 450万元增加到 506万
元。而 2010年和 2011年这两年间红
罐王老吉的销售额就多达 160亿元至
180亿元。

广药集团的案件代理人 12日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保留追究鸿

道集团违规销售的权利，或会启动追
溯权利。”

按照国际惯例，商标使用费应该
是销售额的 5%，如果按红罐王老吉年
销售 160亿元计算，鸿道集团应付广
药集团 8亿元；而如果按照广药集团
租给其他合作伙伴如广粮集团等的商
标使用费的话，则是销售额的 2.3%—
3%，则鸿道集团应付广药集团 3.68亿
元至 4.8亿元。
此前，广药集团曾进行王老吉商

标损失评估，其中最高的损失评估金
额高达 3个多亿。据悉，即便是广药下
属的合资公司王老吉药业，每年都要
按销售额的 2.1%缴纳商标使用费。而
广药给广粮集团等使用王老吉商标生
产罐装固元粥、莲子绿豆爽养生粥、绞
股蓝饮料的费用开价则都在 2.3%以
上。

即便加多宝按照 2.1%的比例给
广药缴纳商标使用费，按照其 160亿
元的年销售，也将面临每年 3.3亿的
费用。若从 2010年 5月算起，到今年
5月仅品牌使用费就将达 6.6亿元。
未来之路

另据《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与
加多宝近来换装和调低销量的“去意
已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老吉”商
标所有者广药集团从 2011年起启动
“王老吉”品牌扩张之路。

公开资料显示，为在 2015年实现
规模达 500 亿元的“大健康产业”，
2011年，广药集团巧用“王老吉”的品
牌资源，通过虚拟创赢，向包括保健
品、食品、药酒、药妆等多个领域扩展，
这一年当中，“王老吉”品牌先是通过
授权“广粮集团”推出了王老吉固元
粥、莲子绿豆爽、月饼等产品，还通过
授权白云山和黄推出王老吉百世康绞
股蓝饮料。

据悉，广药集团 5月 10日发布急
聘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广州王老吉
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紧急招聘 3000

名“快消人才”。
广州药业董秘庞建辉告诉记者，

此次进行大规模招聘主要为了满足王
老吉大健康公司包括绿盒王老吉在内
的所有品类的快速发展需求。

王老吉药业在绿盒产能方面已做
足了准备，两条新的生产线下月就会
正式投产，产量至少 500万标箱一年。

从其紧急招聘的第一批人员的岗
位情况看，生产环节的人员占了很大
比例，比如，欲招聘 OEM生产管理员、
OEM品控员、OEM生产主管、OEM品
控主管、OEM 仓库管理共计 300人。
这样看，该公司极有可能将扩大产能。

此前也有消息显示，绿盒王老吉
加装两条生产线。

除了生产环节的人员外，此次招
聘还包括销售经理、销售主管、销售代
表 500人以及市场经理、市场主管、市
场专员 100人，均遍及全国。这表明，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一方面可能将扩大
生产线，另一方面也正在为后期产品
销售铺开进行人才储备。

公告发布后，业内人士分析，广药
集团未来将依托“王老吉”品牌资源，
在王老吉凉茶基础上进军“大健康产
业”。

长期关注王老吉的食品饮料行业
营销专家徐雄俊表示，王老吉大健康
公司 3000人的招聘规模非常大，作为
一个信号，一方面可能意味着广药将
加大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步伐，另一方
面也可能意味着广药集团真的要收回
红罐王老吉商标使用权了。

专家称，此次失去“王老吉”的加
多宝又向市场“砸”了一个品牌“加多
宝”，硬是在本来竞争激烈的凉茶行业
挤进一个具有行业经验的品牌，无疑
会引起巨大的风波。我国未来的凉茶
行业已形成王老吉、加多宝、和其正等
诸多品牌齐头并进的场面。

截至本文发稿时，鸿道集团方面
则未对仲裁结果作出回应，而加多宝
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暂无消息
透露”。

本报记者 陈青松

王老吉商标鏖战终结
本报记者 且直

沸沸扬扬的可口可乐“含氯门”事件在历经了业内曝光、
企业矢口否认、监管部门检查、可口可乐承认、公众对可口
可乐回答仍然不满、可口可乐被迫道歉、整改等一系列拉锯
战后，目前终于暂告一段落。

因去年有广东消费者因患龋齿被告上法庭的饮料巨头
可口可乐如今又一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作为“含氯门”事件的当事方可口可乐，在对待此次食品
安全事件时，其前后 180度大转弯“变脸戏法”的表态让公众
大跌眼镜———在面对社会的广泛质疑和召回的呼吁中，可口
可乐也仅仅是以道歉和销毁问题产品回应。

可口可乐坚持不召回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此事可口可乐“含氯门”，公
众最为关切的，是如何处理这件事。
据悉，2月 4日到 2月 8日这 5 天期间，可口可乐(山西)

公司生产的产品共有 9个批次，总数是 121058箱。目前确
认有 76391 箱流入山西市场，现在还有 44667 箱在公司仓
库。

面对山西省质监局的一纸认定和公众、媒体的一片质
疑，在多日避谈是否对已流入市场的产品实施召回、如何退
货等事宜后，饱受质疑的可口可乐公司终于开始有所回应。
可口可乐（山西）饮料有限公司发布最新声明，用最新

出厂的产品为客户和消费者换回所有 2 月 4 日至 8 日期间
的汽水产品，同时消费者也可以要求退货。
可口可乐(中国)法务和公共事务总经理苏燕一再强调，

微量含氯水混入生产用水事件不是食品生产安全事故，“是
符合中国生活用水标准，可以喝的”。此次并非“召回”，之所
以进行退换货并销毁相关产品是为了消除消费者的疑虑。
在 5月 源日召开的媒体发布会上，可口可乐总部科学与

法规事务总监孙伟依然坚称：“这不是一起生产事故，也不
存在产品质量问题。”

孙伟进一步强调，山西省质监局的检测数据表明，圆 月
源 日至 愿 日间生产的可乐产品中的余氯含量在国家饮用水
标准 0.005mg/L以下，符合国家标准，对人体没有危害。
按照可口可乐的说法，虽然已经表态可以换货并将销毁

部分产品，但公司仍坚持不召回涉事产品的理由是“对产品
的多次检测和专家组论证都表明我们上述批次产品是安全
的，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对善后处理方案坚称“退换”而非召回，遭到公众和媒

体的广泛指责。
对此，中消协律师团团长邱宝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可口可乐应该召回后做无害化处理，“不管是按照纯净水的
标准还是饮料的标准检测，饮料是入口的，超标肯定是对人
体有危害的，有危害就要召回。”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金狮认为，可

口可乐不提是否要对已流入市场的产品实施召回、如何退
货，反而让这些产品继续存在于市场，就是对消费者的不负
责任，就是对自身品牌的不负责任。

食品召回遭遇尴尬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三聚氰胺、瘦肉精、地
沟油、毒奶粉……一件又一件食品安全事件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

然而，《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对于被曝光的不合格食
品处理结果，大多是“下架”了事，几乎未提及“召回”两字。
登陆国家相关部门官网，有关“缺陷产品召回”的基本

信息，基本都与汽车召回有关，而事关更广泛公众生活健康
与人身安全的食品召回信息却“只闻其声，难见其形”。
另据《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对大多数普通消费者而

言，汽车召回倒常听说，但有关食品召回几乎没有耳闻，特
别是流向市场的问题食品，常见的是销毁或“下架”，“食品
召回”还是个陌生的词汇。
在美国，几乎每周都有食品召回事件，平均每年 300 余

次成规模的食品召回事件，其食品召回程序有着较为严密
的流程，所涉及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各司其职，有效保障了食
品安全。相对于美国高频率的食品召回，我国食品召回事件
很少。
《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了近几年被公开报道的食品召

回案例少之又少，只有诸多知名企业“上榜”。
据悉，在食品召回上，我国相关部门从制度及法律层面

先后对此进行了规定。
2007 年 8月，国家质检总局发布《食品召回管理规定》。

召回级别分为三级，召回实施包括主动召回、责令召回和召
回结果评估与监督以及召回食品后处理和法律责任。

2009 年 6 月，《食品安全法》施行，其中规定，建立食品
召回制度，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

2011 年 5月，国家质检总局就新修订的《食品召回管理
规定》向公众征求意见。新规定对于食品召回的时间节点等
规定得更明确、严格。
此外，2011年 11月，发改委和工信部发布《食品工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建
立责令召回和退市制度，使食品召回及退市制度切实可行，
重点推进乳制品、肉类、酒类等行业可追溯体系建设。
分析认为，《食品安全法》规定在召回手段上侧重企业

“主动召回”，显然过高地估计了企业的自觉性。在食品安全
问题上，除了加强法律手段外，还应注重企业社会责任，倡
导企业自愿召回问题食品。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表示，《食品召回管

理规定》作为一个部门规章，力度显然有限，食品召回问题
应该上升到国务院的条例，甚至是法律层面。
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吴澎认为，我

国许多的生产企业和消费者对食品召回存在不正确的理解
和对待态度。认为发生食品召回事件的企业信誉不佳，产品
质量不能保证。其实食品召回就是防患于未然，世界上部分
发达国家对不安全食品召回均以自主召回为主。食品生产
者的主动召回程序不仅可以缩短召回周期，减少损害发生
率，避免了损害扩大化和资源浪费，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
“双赢”。

近日，有统一食品公司（下称统
一）市场部人士曝料称，统一老对手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康师傅）
不计成本在私人超市、杂货店等渠道
实施买断经营，已经使统一食品在全
国范围内损失了大约 4万个销售点。

据统一东北地区的一名区域经
理介绍，从今年年初开始，统一业务
员在维护客情关系时被一些相熟的
私人超市、杂货店“请出去”。而向这
些网店铺货，也会被拒收。

统一调查后发现，原来这些网点
都被康师傅给买了。

曝料还称，康师傅 2012 年以来
不计成本地铺货，大幅抬高东北地区
终端货架的使用费，要求这些网点不
准再卖竞争对手的产品，并将这些写
进合同里面。
“保留辛拉面种，其余都 (卖 )康

师傅，每月 500 元”是合同的补充条
款。此外，方便面月销售额约为 5000
元的私人超市，康师傅每月向店家
支付 2500 元，条件是货架上只摆放
康师傅的商品或者少量其他品牌的
商品。

而康师傅“排他”的结果，就是从
2012年元旦开始，东北重镇之一辽宁
沈阳，有 1/3左右的私人超市里，当消
费者寻找熟悉的统一方便面，已找不
到其踪影。

质量之战转为渠道之战

据了解，和其他所有快消品一
样，以方便快捷著名的方便面食品，
其销售渠道主要分为以批发、私人超
市、街边店等为主的传统通路渠道以
及包括大卖场、大超市、便利店为主
的现代化渠道。以销售额来衡量，传
统通路渠道占方便面整体销售额

60%以上。
凭借先到优势以及多年来的“通

路精耕”战略，康师傅已在全国布下
较为完善的渠道网络。ACNielsen2011
年 12月零售市场研究报告的调查结
果显示，2011年康师傅在方便面市场
的占有率高达 56.7%。

曝料还称，引发这一轮渠道之战
的，追根溯源还是产品竞争问题。“康
师傅 2012 年以来在渠道上的举措，
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酸菜口味的方
便面。”

据了解，2008年，统一开业内先
河率先推出酸菜口味方便面，即老坛
酸菜牛肉面，并一炮打响，迅即崛起，
很快便占据了整个方便面市场近 1/4
的市场份额。2011年，全国范围内的
统一“老坛”面销售额接近 40亿元。
“‘追风’是快消品行业的一大特

色，即什么产品好卖，业内几乎所有
企业都会一哄而上，如时下流行的发

酵型乳酸菌饮料、各式各样的凉茶，
包括目前最时兴的冰糖雪梨茶，几乎
没有几家大食品公司不推出的。”江
西一家著名的食品企业北方地区区
域经理霍先生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记者了解，酸菜口味方便面
也不例外，包括康师傅、华龙等几
乎所有方便面厂家都推出自己的
酸菜面。2011 年，康师傅的陈坛酸
菜牛肉面全年销售额达到了 10 亿
元左右，较之统一的 40 亿元销量相
差甚远。
此外，去年全国方便面整体销售

量下滑 1.9%，统一方便面业务大增
67.3%至 59.36亿元，市场占有率从
9.5%上涨至 13.5%，其中老坛酸菜攀
升至所有方便面口味亚军的位置，占
比高达 7.3%。康师傅主打的红烧牛肉
面品类则衰退 3%。

（下转第二十六版）

可口可乐身陷“含氯门”
食品召回难产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康师傅统一暗战渠道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收回鸿道（集团）有限公司的
红色罐装及红色瓶装王老吉凉茶的生产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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